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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按照 GB/T 1.1一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T/CCIAC 0XX—20XX《电石生产企业检修安全安全规范》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电石生产装置检修；

——第3部分：石灰窑装置检修；

——第4部分：炭材烘干装置检修；

——第5部分：电气装置检修。

本部分为 T/CCIAC 0XX—20XX 的第1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电石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电石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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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生产企业检修作业安全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石生产企业的检修作业的总体要求，包括作业前风险辨识、作业过程管控要求、作

业后验收、流程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电石生产企业的生产装置的检修作业，包括主体装置、附属装置、公用和辅助装置的

大检修、日常检修等。

电石破碎、包装运输企业及溶解乙炔企业不适用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AQ/T 3034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修作业 overhaul operation

电石生产企业的电石炉、石灰窑、炭材烘干及其附属装置为了保持和恢复规定的性能而采取的技术

措施,包括检测和修理。

3.2

作业单位 operating unit

电石生产企业所有进行检修作业的单位，包括本企业维修单位和承包商。

3.3

作业所在单位 work unit

电石生产企业中具备作业许可审批权限,组织作业的属地主管单位，例如分厂、车间、工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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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要生产设施 main facility

电石炉装置、石灰窑装置、炭材烘干装置及其必不可少且保持同步运行或存在直接关联关系的设备

及装置。

3.5

附属生产设施 accessary production facility

为电石炉、石灰窑、炭材烘干装置配套的可独立运行的附属设备及装置，例如炉气净化、除尘器、

配料及输送等。

3.6

公用和辅助生产设施 utility ＆ auxiliary facility

为电石炉、石灰窑、炭材烘干装置配套的，不直接参加电石生产过程，在电石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起

辅助作用的必要设施，例如空压制氮、循环水系统、供配电、智能化及自动化系统等。

4 检修作业通用要求

4.1 检修作业前要求

4.1.1 电石生产企业或作业所在单位应进行作业危害分析，辨识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

全风险，按检修作业风险大小进行分级管控，风险大的检修作业需制定相应的检修作业方案、安全方案

和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并应满足 AQ/T 3034 的要求。

4.1.2 电石生产企业或作业所在单位应对参与作业人员及监护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或培训，并确保

具备相应的技能和知识。

4.1.3 作业单位应对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涉及的设备设施、工器具等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设施、

工器具处于完好、安全状态。

4.1.4 进入作业现场的人员必须正确佩戴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并遵守现场安全规定。

4.1.5 作业前，作业所在单位应办理作业审批手续（填写检修作业票/证，办理工艺、设备设施交付检

维修手续），并由相关责任人签字确认。作业时，审批手续应齐全、安全措施应全部落实、作业环境应

符合安全要求。

4.1.6 夜间作业场所应设置满足作业要求的照明装备和警示标识并且有可靠隔离设施，应满足 GB

3087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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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涉及装置变更的检修作业，应提交变更申请，具体依据 AQ/T 3034执行。

4.2 检修作业过程要求

4.2.1 作业现场应设监护人，监护人应由具有生产（作业）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经电石生产企业或

作业单位专项培训考试合格，佩戴明显标识，持培训合格证上岗，监护人的通用职责应满足 GB 30871

的要求。

4.2.2 作业审批人的职责要求应按照 GB 30871 执行。

4.2.3 作业过程中使用的个体防护装备、消防器材、通信设备、照明设备等应保持完好。易燃易爆区

域应使用防爆设备。

4.2.4 同一作业区域应减少、控制多工种、多层次交叉作业，最大限度避免交叉作业；交叉作业应由

电石企业指定专人统一协调管理，作业前要组织开展交叉作业风险辨识，采取可靠的保护措施，并保持

作业之间信息畅通，确保作业安全。

4.2.5 特殊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证书，并且持证上岗。

4.2.6 当作业内容变更、作业范围扩大、作业地点转移或作业有效期限到期时，应重新办理检修安全

作业证。当作业中断后重新恢复作业时，动火及受限空间作业应重新分析作业地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气体含量。

4.2.7 在检修作业过程中，当生产装置或作业现场出现异常,可能危及作业人员安全时,作业人员应立

即停止作业,迅速撤离,并及时通知相关单位及人员。现场异常情况处理完成后，若恢复作业，应重新辨

识现场作业风险，落实安全措施后方可恢复作业。

4.2.8 检修作业过程涉及特殊作业应依据 GB 30871 执行。

4.3 检修作业完毕要求

4.3.1 作业单位技术人员应与作业所在单位技术人员进行验收，对于主体/关键装置，应与企业主管部

门专业人员进行三方验收，并由各方人员签字确认。

4.3.2 检修作业完毕应进行现场清理和恢复工作，确保现场环境整洁和安全。

4.3.3 检修作业完毕应进行安全评估和总结，总结检修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

4.3.4 检修作业完毕应按照企业管理要求及时更新相关资料和记录。

4.3.5 检修作业票应当存档管理，存档期为一年，存档内容应包括“生产装置检维修交接单”和“检

修作业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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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修作业流程管理

5.1 检修作业所属部门，对需检修作业的装置及内容上报至设备监管部门。

5.2 设备监管部门对检修装置及内容后对检修作业进行审批。

5.3 审批通过后作业所在部门按 4.2 条款“检修作业过程要求”进行检修前的准备工作，并准备检修

材料，对检修作业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5.4 生产转检修措施落实、确认后作业单位进行检修作业，监管部门按 4.2 条款“检修作业过程要求”

进行抽查监管。

5.5 检修作业完毕，按 4.3 条款“检修作业完毕要求”进行验收和交接。

5.6 作业单位对检修装置，进行检修转生产交接并签字确认。

5.7 具体流程见图 1

图 1 电石生产企业检修作业管理流程


	20XX-XX-XX实施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修作业  overhaul operation
	电石生产企业的电石炉、石灰窑、炭材烘干及其附属装置为了保持和恢复规定的性能而采取的技术措施,包括检测
	3.2 
	作业单位  operating unit
	电石生产企业所有进行检修作业的单位，包括本企业维修单位和承包商。
	3.3 
	作业所在单位  work unit
	电石生产企业中具备作业许可审批权限,组织作业的属地主管单位，例如分厂、车间、工段等。
	3.4 
	主要生产设施  main facility
	电石炉装置、石灰窑装置、炭材烘干装置及其必不可少且保持同步运行或存在直接关联关系的设备及装置。
	3.5
	附属生产设施  accessary production facility
	为电石炉、石灰窑、炭材烘干装置配套的可独立运行的附属设备及装置，例如炉气净化、除尘器、配料及输送等。
	3.6 
	公用和辅助生产设施 utility ＆ auxiliary facility
	为电石炉、石灰窑、炭材烘干装置配套的，不直接参加电石生产过程，在电石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起辅助作用的必要

	4  检修作业通用要求
	4.1 检修作业前要求
	4.1.1  电石生产企业或作业所在单位应进行作业危害分析，辨识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
	4.1.2  电石生产企业或作业所在单位应对参与作业人员及监护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或培训，并确保具
	4.1.3  作业单位应对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涉及的设备设施、工器具等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设施、工
	4.1.4  进入作业现场的人员必须正确佩戴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并遵守现场安全规定。
	4.1.5  作业前，作业所在单位应办理作业审批手续（填写检修作业票/证，办理工艺、设备设施交付检维
	作业时，审批手续应齐全、安全措施应全部落实、作业环境应符合安全要求。
	4.1.6  夜间作业场所应设置满足作业要求的照明装备和警示标识并且有可靠隔离设施，应满足GB 30
	4.1.7  涉及装置变更的检修作业，应提交变更申请，具体依据AQ/T 3034执行。
	4.2  检修作业过程要求
	4.2.1  作业现场应设监护人，监护人应由具有生产（作业）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经电石生产企业或作业
	4.2.2  作业审批人的职责要求应按照GB 30871执行。
	4.2.3  作业过程中使用的个体防护装备、消防器材、通信设备、照明设备等应保持完好。易燃易爆区域应
	4.2.4  同一作业区域应减少、控制多工种、多层次交叉作业，最大限度避免交叉作业；交叉作业应由电石

	4.2.8  检修作业过程涉及特殊作业应依据GB 30871执行。
	4.3  检修作业完毕要求
	4.3.1  作业单位技术人员应与作业所在单位技术人员进行验收，对于主体/关键装置，应与企业主管部门
	4.3.2  检修作业完毕应进行现场清理和恢复工作，确保现场环境整洁和安全。
	4.3.3  检修作业完毕应进行安全评估和总结，总结检修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
	4.3.4  检修作业完毕应按照企业管理要求及时更新相关资料和记录。
	4.3.5  检修作业票应当存档管理，存档期为一年，存档内容应包括“生产装置检维修交接单”和“检修作

	5  检修作业流程管理
	5.1  检修作业所属部门，对需检修作业的装置及内容上报至设备监管部门。
	5.2  设备监管部门对检修装置及内容后对检修作业进行审批。
	5.3  审批通过后作业所在部门按4.2条款“检修作业过程要求”进行检修前的准备工作，并准备检修材料
	5.4  生产转检修措施落实、确认后作业单位进行检修作业，监管部门按4.2条款“检修作业过程要求”进
	5.5  检修作业完毕，按4.3条款“检修作业完毕要求”进行验收和交接。
	5.6  作业单位对检修装置，进行检修转生产交接并签字确认。
	5.7  具体流程见图 1


